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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這是 為施行 《城市規 劃條例 》 的規 定而擬 備的草 圖 )  

註 釋  

( 注意 ︰這份 《註釋》 是圖則 的一部 分 )  

 

( 1 ) 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，

以 及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許 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。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若

批 給 許 可 ，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。 須 取 得 這 種 許 可 的 人 士 ， 應 以 特

定 表 格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請 。 有 關 的 特 定 表 格 可 向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秘書 索取， 填妥後 送交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秘書收 。  

( 2 )  在 進 行 這 份 《 註 釋 》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包 括 經 常 准 許 及 可 獲 批 給 許

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) 時 ， 必 須 同 時 遵 守 一 切 其 他 有 關 的 法 例 、 政 府 土 地

契 約條款 的規定 ，以及 任何其 他適用 的政府 規定。  

( 3 )  ( a )  任 何土 地或 建築物 的現 有用 途， 即使不 符合 圖則 的規 定，也 無須

更 正，直 至用途 有實質 改變或 建築物 進行重 建為止 。  

( b )  任 何 用 途 的 實 質 改 變 ， 或 任 何 其 他 發 展 ( 就 現 有 用 途 而 對 有 關 土

地 或建 築物 的發展 作出 輕微 改動 及／或 修改 是經 常准 許的， 不在

此 限 ) 或 重 建 ， 則 必 須 是 圖 則 所 經 常 准 許 的 ； 或 是 如 果 必 須 先 取

得 城市 規劃 委員會 的許 可， 則須 符合城 市規 劃委 員會 所批給 許可

的 內容。  

( c )  就 上文 ( a )分段 而言， 「任何 土地或 建築 物 的現有 用途」 指 –  

( i )  首 份 涵 蓋 有 關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法 定 圖 則 ( 下 稱 「 首 份 圖

則 」 ) 的公告 在憲報刊 登之前 ，  

  已 經 存 在 的 用 途 ， 而 該 項 用 途 由 展 開 以 來 一 直 持 續 進

行 ；或  

 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有 關 並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獲 得 批 准 的

用 途 或 用 途 更 改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在 首份圖 則公布 之後，  

  首 份 圖 則 或 其 後 公 布 的 任 何 一 份 圖 則 所 准 許 的 用 途 ，

而 該 項 用 途 在 有 關 圖 則 有 效 期 內 展 開 ， 而 且 自 展 開 以

來 一直持 續進行 ；或  

 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有 關 並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獲 得 批 准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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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途 或 用 途 更 改 ， 而 且 在 獲 得 批 准 之 時 ， 是 當 時 有 效

的 圖則所 准許的 。  

( 4 )  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另 有 訂 明 外 ， 凡 圖 則 經 常 准 許 或 依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

會 所 批 給 許 可 而 已 經 展 開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， 或 已 經 進 行 發 展 或 重 建 ，

則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就 該 地 點 所 批 給 的 一 切 與 用 途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或 發

展 或重建 有關的 許可， 即告失 效。  

( 5 )  進 行 詳 細 規 劃 時 ， 路 口 、 道 路 路 線 及 各 個 地 帶 的 界 線 ， 可 能 需 要 略 為

調 整。  

( 6 ) 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臨 時 用 途 ( 預 料 為 期 不 超 過 五 年 ) ， 只 要 符 合 一 切

其 他 有 關 法 例 、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的 規 定 ，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政 府 規 定 ，

便 屬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， 無 須 符 合 有 關 地 帶 指 定 的 用 途 或 這 份 《 註 釋 》

的 規 定 。 預 料 為 期 超 過 五 年 的 臨 時 用 途 ， 則 必 須 符 合 有 關 地 帶 指 定 的

用 途或這 份《註 釋》的 規定。  

( 7 )  以 下 是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， 但 ( a ) 在 個

別 地 帶 《 註 釋 》 第 二 欄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； 或 ( b ) 下 文 第 ( 8 ) 段 有 關

「 海岸保 護區」 地帶的 條文另 有規定 者則除 外：  

( a )  植 物苗 圃、 美化種 植、 休憩 用地 、避雨 處、 小食 亭、 道路、 巴士

站 或 路 旁 停 車 處 、 單 車 徑 、 的 士 站 、 大 溝 渠 、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管

道 、電 線杆 、電燈 柱、 電話 亭、 電訊 無 線電 發射 站、 自動櫃 員機

和 神龕的 提供、 保養或 修葺工 程；  

( b )  由 政府 統籌 或落實 的土 力工 程、 地區小 工程 、道 路工 程、排 污工

程 、 渠 務 工 程 、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、 與 海 事 有 關 的 設 施 、 水 務 工 程

( 配水 庫工程 除外 )及其 他公共 工程； 以及  

( c )  水 道及墳 墓的保 養或修 葺工程 。  

( 8 )  在 劃作「 海岸保 護區」 地帶的 土地上 ，  

( a )  以 下是經 常准許 的用途 或發展 ：  

( i )  植 物 苗 圃 、 美 化 種 植 、 休 憩 處 、 避 雨 處 、 小 食 亭 、 道 路 、

水 道 、 大 溝 渠 、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管 道 、 電 線 杆 、 電 燈 柱 、 電

話 亭、神 龕和墳 墓的保 養或修 葺工程 ；以及  

( i i )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土 力 工 程 、 地 區 小 工 程 、 道 路 工 程 、

排 污 工 程 、 渠 務 工 程 、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、 與 海 事 有 關 的 設

施 、水務 工程 (配水庫 工程除 外 ) 及其他公 共工程 ；以及  

( b )  以 下是必 須向城 市規劃 委員會 申請許 可的用 途或發 展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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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植 物苗 圃、 美化種 植、 休憩 處、 避雨處 、小 食亭 、行 人徑、 公用

事 業設施 管道、 電線杆 、電燈 柱、電 話亭和 神龕的 提供。  

( 9 )  圖 上 顯 示 為 「 道 路 」 的 地 方 ， 除 上 文 第 ( 7 ) 段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及 下

列 用 途 或 發 展 外 ， 所 有 其 他 用 途 或 發 展 必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許

可 ：  

 路 旁車位 。  

( 1 0 )  除 非 另 有 訂 明 ， 准 許 的 用 途 和 發 展 在 同 一 地 帶 內 的 所 有 附 帶 建 築 、 工

程 和 其 他 作 業 ， 以 及 所 有 直 接 有 關 並 附 屬 於 准 許 用 途 和 發 展 的 用 途 ，

均 是經常 准許的 ，無須 另行申 請規劃 許可。  

( 1 1 )  在 這份《 註釋》 內，下 列各詞 的意義 如下：  

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指 一 間 實 際 存 在 ， 並 符 合 任 何 有 關 法 例 及 有 關 政 府 土

地 契約條 款的建 築物 ( 包括 構築物 ) 。  

 「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」 指 獲 得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

( 第 1 2 1 章 )第 I I I 部的 規定發 出豁免 證明書 以豁免 其建築 工程的 住用

建 築 物 ( 賓 館 及 酒 店 除 外 ) ， 或 主 要 用 作 居 住 ( 賓 館 及 酒 店 除 外 ) 但 建 築

物 的地面 一層可 能闢作 「商店 及服務 行業」 或「食 肆」的 建築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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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用途 表  

 

 頁 次  

住 宅 ( 丙 類 )  1  

鄉 村式發 展  3  

政 府、機 構或社 區  5  

其 他 指定 用途  6  

綠 化地帶  7  

海 岸保護 區  9  

郊 野公園  1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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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 宅 ( 丙 類 )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在 有 附 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分 層住宅  

政 府用途 (只 限報案中 心、郵 政局 )  

屋 宇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
救 護站  

食 肆  

教 育機構  

政 府垃圾 收集站  

政 府用途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酒 店  

機 構用途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加 油站  

康 體文娛 場所  

私 人會所  

公 廁設施  

公 共車輛 總站或 車站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 

公 眾停車 場 ( 貨櫃車除 外 )  

可 循環再 造物料 回收中 心  

宗 教機構  

住 宿機 構  

鄉 事委員 會會所 ／鄉公 所  

學 校  

商 店及服 務行業  

社 會福利 設施  

訓 練中心  

 

 

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的 規劃意 向，主 要是作 低層、 低密度 的住宅 發展。  

 

( 請看 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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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 宅 ( 丙 類 ) (續 )  

備 註  

( a )  在 指 定 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」 地 帶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，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

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

整 個發展 及／或 重建計 劃的最 高地積 比率超過 0 . 4 倍、 最大上蓋 面積

超 過 2 5 % 及 最高建築 物高度 超過兩 層 ( 7 . 6 米 )，或 超過 現有建 築物的

地 積比率 、上蓋 面積及 高度， 兩者中 以數目 較大者 為準。  

( b )  在 指 定 為 「 住 宅 ( 丙 類 ) 1 」 地 帶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，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

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

致 整個發 展及／ 或重建 計劃的 最高地 積比率 超過 0 . 8 倍 、最大上 蓋面

積 超過 4 0 %及 最高建築 物高度 超過 三 層 (包 括開敞 式停車 間 )， 或超過

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 率 、 上 蓋 面 積 及 高 度 ，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 為

準 。  

( c )  為 施 行 上 文 ( a ) 及 ( b ) 段 而 計 算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時 ，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

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， 或 管

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，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

全 部 擁 有 人 或 佔 用 人 使 用 及 使 其 受 益 ，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

發 展或重 建計劃 及與其 直接有 關，則 可免計 算在內 。  

( d )  為 施 行 上 文 ( a ) 及 ( b )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時 ，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

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， 或 管

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，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

全 部擁有 人或佔 用人使 用及使 其受益 ，均應 納入計 算。  

( e )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，

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( a ) 及 ( b ) 段 所 述

的 地積比 率／上 蓋面積 ／建築 物高度 限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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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 村式發 展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在 有 附 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農 業用途  

政 府用途 (只 限報案中 心、郵 政局 )  

屋 宇 ( 只限新 界豁免管 制屋宇 )  

農 地住用 構築物  

公 眾停車 場 ( 只 限 單 車 )  

宗 教機構 (只 限宗祠 )  

鄉 事委員 會會所 ／鄉公 所  

 

墓 地  

食 肆  

政 府垃圾 收集站  

政 府用途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#  

屋 宇 ( 未另有 列明者 )  

機 構用途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#  

街 市  

加 油站  

碼 頭  

康 體文娛 場所  

私 人會所  

政 府診所  

公 廁設施  

公 共車輛 總站或 車站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#  

公 眾停車 場 ( 未 另 有 列 明者，  

 貨 櫃車除 外 )  

宗 教機構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#  

住 宿機構  

學 校 #  

商 店及服 務行業  

社 會福利 設施 #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 

除 以 上 所 列 ， 在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

地 面一層 ，經常 准許的 用途亦 包括：  

 

 

食 肆  

圖 書館  

學 校  

商 店及服 務行業  

 

 

 

( 請看 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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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 村式發 展 ( 續 ) 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是 就現 有的認 可鄉 村和 適宜 作鄉村 擴展 的土 地劃 定界線。

地 帶內 的土地 ，主 要預 算供 原居村 民興 建小 型屋 宇之用 。設 立此 地帶 的目的，

亦 是要 把鄉村 式發 展集 中在 地帶內 ，使 發展 模式 較具條 理， 而在 土地 運用及基

礎 設施 和服務 的提 供方 面， 較具經 濟效 益。 在新 界豁免 管制 屋宇 的地 面一層，

有 多項 配合村 民需 要和 鄉村 發展的 商業 和社 區用 途列為 經常 准許 的用 途。其他

商 業、社 區和康 樂用途 ，如向 城市規 劃委員 會申請 許可， 或會獲 得批准 。  

 

備 註  

( a ) 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╱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

築 物 的 重 建 ( 發 展 或 重 建 作 註 有 # 的 用 途 除 外 )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

及 ／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三 層 ( 8 . 2 3 米 ) ， 或 超 過 現 有

建 築物的 高度， 兩者中 以數目 較大者 為準。  

( b )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，

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( a ) 段 所 述 的 建

築 物高度 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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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、機 構或社 區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在 有 附 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救 護站  

播 音室、 電視製 作室及 ╱ 或  

 電 影製作 室  

懲 教機構  

食 肆 ( 只限食 堂、熟食 中心 )  

教 育機構  

展 覽或會 議廳  

郊 野學習 ／教育 ／遊客 中心  

政 府垃圾 收集站  

政 府用途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醫 院  

機 構用途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圖 書館  

街 市  

碼 頭  

康 體文娛 場所  

政 府診所  

公 廁設施  

公 共車輛 總站或 車站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 

公 眾停車 場 ( 貨櫃車除 外 )  

可 循環再 造物料 回收中 心  

宗 教機構  

研 究所、 設計及 發展中 心  

鄉 事委員 會會所 ／鄉公 所  

學 校  

配 水庫  

社 會福利 設施  

訓 練中心  

批 發行業  

 

靈 灰安置 所  

火 葬場  

食 肆 ( 未另有 列明者 )  

分 層住宅 (只 限員工宿 舍 )  

殯 儀設施  

直 升機升 降坪  

度 假營  

酒 店  

屋 宇 ( 只限員 工宿舍 )  

船 隻加油 站  

場 外投注 站  

辦 公室  

加 油站  

娛 樂場所  

私 人會所  

雷 達、電 訊微波 轉發站 、電視 及／或  

 廣 播電台 發射塔 裝置  

垃 圾處理 裝置 (只限垃 圾轉運 站 )  

住 宿機構  

污 水處理 ／隔篩 廠  

商 店及服 務行業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主 要是 提供政 府、 機構 或社 區設施 ，以 配合 當地 居民、該

地 區、 以至全 港的 需要 ；以 及是供 應土 地予 政府 、提供 社區 所需 社會 服務的機

構 和其他 機構， 以供用 於與其 工作直 接有關 或互相 配合的 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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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指定 用途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在 有 附 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只 適用於 「 污 水 處 理 廠 」  

污水處理廠  政府用途 (未另有列明者 )  

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 

 

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的 規劃意 向，是 劃定土 地 以闢 設污 水 處 理 廠 。  

 

只 適用於 「水務 署抽水 站」  

抽 水站  

 

政 府用途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(未 另有列 明者 )  

 

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是 劃定 土地作 抽水 站用 途 。 該抽水 站為 大嶼 山和 港島西部

供 水系統 的設施 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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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 化地帶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在 有 附 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農 業用途  

郊 野公園 *  

政 府用途 (只 限報案中 心 )  

自 然保護 區  

自 然教育 徑  

農 地住用 構築物  

野 餐地點  

公 廁設施  

公 眾停車 場 ( 只 限 單 車 )  

帳 幕營地  

野 生動物 保護區  

 

動 物寄養 所  

燒 烤地點  

播 音室、 電視製 作室及 ╱ 或  

 電 影製作 室  

墓 地  

靈 灰安置 所 ( 只限設於 宗教機 構內或  

 現 有靈灰 安置所 的擴建 部分 )  

火 葬場 (只限 設於宗教 機構內 或現有  

 火 葬場的 擴建部 分 )  

郊 野學習 ／教育 ／遊客 中心  

高 爾夫球 場  

政 府垃圾 收集站  

政 府用途 (未 另有列明 者 )  

直 升機升 降坪  

度 假營  

屋 宇  

船 隻加油 站  

加 油站  

碼 頭  

康 體文娛 場所  

公 共車輛 總站或 車站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 

公 眾停車 場 ( 未另有列 明者，  

 貨 櫃車 除 外 )  

雷 達、電 訊微波 轉發站 、電視 及／或  

 廣 播電台 發射塔 裝置  

宗 教機構  

住 宿機構  

鄉 事委員 會會所 ／鄉公 所  

學 校  

配 水庫  

社 會福利 設施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
* 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指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( 第 2 0 8 章 ) 指 定 的 郊 野 公 園 或 特 別

地 區 。 所 有 用 途 和 發 展 均 須 取 得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同 意 ， 但

無 須經城 市規劃 委員會 批准。  

( 請看 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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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 化地帶 (續 ) 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主 要是 劃定發 展區 的界 限； 保護現 有草 木茂 生的 山坡和其

他 天然 景物； 以及 提供 土地 興建供 當地 居民 和遊 客消閒 的靜 態康 樂場 地。根據

一 般推定 ，此地 帶不宜 進行發 展。  

 

備 註  

在 《 大 嶼 山 南 岸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S L C / 1 3 》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刊 登 該 日

或 以 後 ， 如 未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批 給 的 許

可 ，不 得為改 作上 文第 一欄 和第二 欄所 列的 任何 用途， 或《 註釋 》說 明頁所 載

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公 共 工 程 ， 以 及 保 養 、 修 葺 或

翻 建工程 除外 )，而進 行或繼 續進行 任何河 道 改道 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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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岸保護 區  

第 一欄  

經 常准許 的用途  

第 二欄  

須 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， 可 能 在 有 附 帶

條 件或無 附帶條 件下獲 准的用 途  

 

農 業用途 (植 物苗圃除 外 )  

泳 灘  

郊 野公園 *  

自 然保護 區  

自 然教育 徑  

農 地住用 構築物  

野 餐地點  

野 生動物 保護區  

 

燒 烤地點  

郊 野學習 ／教育 ／遊客 中心  

政 府用途  

度 假營  

屋 宇 ( 只限重 建 )  

碼 頭  

公 廁設施  

公 用事業 設施裝 置  

雷 達、電 訊微波 轉發站 、電視 及／或  

 廣 播電台 發射塔 裝置  

帳 幕營地  

私 人發展 計劃的 公用設 施裝置  

 

*  「 郊 野 公 園 」 指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( 第 2 0 8 章 ) 指 定 的 郊 野 公 園 或 特 別

地 區 。 所 有 用 途 和 發 展 均 須 取 得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同 意 ， 但

無 須經城 市規劃 委員會 批准。  

 

規 劃意向  

此 地帶 的規劃 意向 ，是 保育 、保護 和保 留天 然海 岸線， 以 及 易受 影響 的天然海

岸 環境 ，包括 具吸 引力 的地 質特色 、地 理形 貌， 或在景 觀、 風景 或生 態方面價

值 高的 地方， 而地 帶內 的建 築發展 ，會 維持 在最 低水平 。設 立此 地帶 的目的，

亦 是要 保護地 帶內 的海 灘及 其腹地 ，以 及預 防大 嶼山南 岸出 現雜 亂無 章的帶狀

發 展。  

根 據一 般推定 ，此 地帶 不宜 進行發 展。 大體 而言 ，有需 要進 行以 助保 存區內現

有 天然 景觀或 風景 質素 的發 展，或 者絕 對基 於公 眾利益 而必 須進 行的 基礎設施

項 目，才 可能會 獲得批 准。  

 

( 請看 下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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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岸保護 區 ( 續 )  

備 註  

( a )  任 何 現 有 屋 宇 的 重 建 ， 包 括 改 動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重 建 計 劃

的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超 過 0 . 4 倍 、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超 過 2 5 % 及 最 高 建 築 物

高 度 超 過 兩 層 ( 7 . 6 米 ) ， 或 超 過 現 有 屋 宇 的 地 積 比 率 、 上 蓋 面 積 及 高

度 ，兩者 中以數 目較大 者為準 。  

( b )  為 施 行 上 文 ( a ) 段 而 計 算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時 ，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

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， 或 管 理 員

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，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 全 部

擁 有 人 或 佔 用 人 使 用 及 使 其 受 益 ，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

或 重建計 劃及與 其直接 有關， 則可免 計算在 內。  

( c )  為 施 行 上 文 ( a )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時 ，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

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， 或 管 理 員

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，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 全 部

擁 有人或 佔用人 使用及 使其受 益，均 應納入 計算。  

( d )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，

可 按 個 別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( a ) 段 所 述 的 地 積 比

率 ／上蓋 面積／ 建築物 高度限 制。  

( e )  在 《 大嶼 山南 岸分 區計 劃 大綱 草圖 編號 S / S L C / 1 3 》 的 公 告在憲 報 刊

登 該 日 或 以 後 ， 如 未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

1 6 條 批 給 的 許 可 ， 不 得 為 改 作 上 文 第 一 欄 和 第 二 欄 所 列 的 任 何 用

途 ， 或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所 載 的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( 保 養 或 修 葺 工

程 除外 )，而 進行或繼 續進行 任何填 土、挖 土或河 道 改道 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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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 野公園  

「 郊 野 公 園 」 指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( 第 2 0 8 章 ) 指 定 的 郊 野 公 園 或 特 別 地

區 。所 有用途 和發 展均 須取 得郊野 公園 及海 岸公 園管理 局 總 監 同 意， 但無須經

城 市規劃 委員會 批准  

 

 


